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实施细则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不断完善学生自我构建知识结构的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尊重学生的志向和爱好，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根据《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学籍管理条例（2008年5月修订）》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中转专业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实施细则。

第二条 自主选择专业的所有工作必须本着公开、公平与公正的原则进行，所有有关的管理人员、教师与学生都必须严格遵守有关规则与程序。
第三条 学院对自主选择专业的年级和学生人数实行宏观控制。根据《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学籍管理条例（2008年5月修订）》第七条规定，原则上允许一年级的学生在学习一学期后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提出自主选择专业的申请，自主选择的专业应与原就读专业为同一招生批次。自主选择专业的人数控制在年级总人数的5%以内。
二、自主选择专业的资格
第四条 申请自主选择专业的学生，应具备下列条件：
1、思想品质优良；
2、第一学期所学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位于本专业学生的前10%或平均学分绩点3.5分以上(含3.5分)；
3、对所转专业有特长和志向。
第五条 有下列情况者，不得申请自主选择专业：
1、新生入学未满一学期；
2、在校期间受到警告(含警告）以上处分；
3、有一门(含一门)以上课程不及格。

第六条 因公伤事故、患某种疾病、生理缺陷、或有特殊情况需转专业的学生，经学院确认，按转专业的规定处理，不列入自主选择专业的范畴。

三、自主选择专业的程序

第七条 5月28日前学院计划与学籍管理科根据各专业学生人数的分布及各专业的就业情况向学生公布各专业接收自主选择专业的人数(各专业接受数原则上不超过5人)。
第八条 学生提出自主选择专业申请，并填写《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申请表》。申请表需辅导员、年级学工办主任审核，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副院长审批。申请受理时间为6月1日至6月10日。

第九条 计划与学籍管理科会同教务科对申请自主选择专业学生进行资格预审，并报主管教学院长审定。预审时间为6月11日至6月15日。
第十条  对经审定符合申请自主选择专业条件的学生由学院组织的考试、考核。考试课程为高等数学和大学英语，考试范围为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所讲授的内容。考试时间为6月20日，由教务科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考试成绩是确定自主选择专业学生的重要依据。对于有特殊需要的专业，学院将视情况安排面试。

第十二条 学院根据考试成绩、面试结果进行评审。评审时间为6月25日至30日，并于7月9日之前公示拟自主选择专业学生的名单，公示时间为一个星期。
第十三条 学院根据公示情况及拟自主选择专业学生的第一学年的成绩(要求第一学年所学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位于本专业学生的前10%或平均学分绩点3.5分以上)进行终审，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其资格。学院于9月1日前公布自主选择专业学生的名单(对“取消资格”所产生的剩余计划，学院按考试成绩递补产生候选人并公示)。
第十四条 经学院同意自主选择专业的学生，到计划与学籍管理科办理转专业手续。
四、学分记载
第十五条 转专业后已取得的学分按下列规定计算：
1、与转入专业同档或高一档的课程成绩及学分仍然有效。低于转入专业的课程必须重新获取成绩及学分。
2、其它与转入专业培养计划无关的课程，可计算为公共选修课学分。
第十六条 转专业后的学生需填写江苏大学京江学院转专业学分认定表。
五、附  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由计划与学籍管理科负责解释。
